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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国家和省市对土壤污染十分重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广州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工作方案》、《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的通知》、《关

于印发广州市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强化土壤

污染管控，做好建设用地调查及其检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而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是该项工

作最基础，最重要的关键内容。本技术指南作为广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标准的一部分，

是已发布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污染修复方案编制技术规范、土壤污染物监测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土壤污染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规范等系列标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2 工作过程

2022 年 1 月：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牵头成立标准制定小组。

2022 年 1 月~2022 年 2 月：编制组着手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及检测标准等资料，全面梳理

了国内外土壤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标准研究状况，并结合实际情况初步形成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

治 第 9 部分：污染物现场快速筛查技术指南》（草案稿）。

2022 年 8 月~2023 年 5 月：组织召开标准开题启动会暨专家咨询会，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关键技

术点和主要内容，完善了标准相关部分内容。提出了可能影响快筛检测结果的影响因素，制定了现

场验证方案，开展相关现场验证试验，形成初稿。

2023 年 6 月， 组织召开标准专家咨询会，不断对初稿进行调整，明确了快筛样品盛装容器规

格、快筛仪器校准、挥发性有机物快筛样品装样量、重金属快筛检测时间要求等。

2023 年 6 月~2023 年 9 月，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结合现场验证试验结果，提出了快筛数据与

实验室数据比对方案，开展相关比对试验，形成比对报告。

2023 年 10 月，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对比对试验结果进行讨论、分析及总结。

2023 年 11 月，组织召开意见征求稿预评审会，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完善修改文本和编制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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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广州市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任务繁重，目前国家出台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相关导则在我市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土壤异质性明显，实际工作中常常难以准确捕捉

到有代表性的样品；（2）土壤污染物现场快速检测设备性能、灵敏度等参差不齐，快速检测数据可

靠性、可比性差；（3）缺少统一的土壤污染物现场快速筛查技术规范要求等。而国家近期发布的“十

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中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要求从原来的“真、准、全”提升到“真、准、

全、快、新”，应用现场快速筛查的新手段助力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要性大大加强。

3. 制订本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3.1 基本原则

3.1.1 本标准应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要求，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

3.1.2 本标准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符合检测从业单位的技术水平，能被国内主要

的环境分析实验室所使用并达到所规定的的要求。

3.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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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求意见及标准评审情况

4.1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5.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点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挥发性有机物与重金属快速筛查中人员、仪器与设备、样品采集、

快速筛查、数据记录与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5.1 人员

文本内容：“现场快速监测人员：现场快速筛查人员应具有环境、土壤等相关专业知识，熟悉

采样和现场监测流程，掌握土壤采样、现场监测、样品保存与流转的技术要求和相关设备的操作方

法，了解水文地质、土壤及钻探知识。”

编制说明：

结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和该项目的特殊性，本标准对

人员做出如上的要求。

5.2 仪器与设备

5.2.1 采样设备

5.2.1.1 钻探设备

文本内容：“应结合地块所在地区的地层条件、钻探的作业条件选择经济有效的钻探设备，一

般采用冲击钻探法或直压式钻探法等钻孔方式。钻孔过程中应使用套管，套管之间的螺纹连接处不

应使用润滑油。”

编制说明：

与 DB 4401/T 102.3、DB 4401/T 102.4 中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应结合地块所在地

区的地层条件、钻探作业条件选择经济有效的钻探设备，防止土壤扰动、发热，减少挥发性有机物

的挥发损失。可采用冲击钻探法或直压式钻探法等钻孔方式，不应采用空气钻探法和回转钻探法。

钻孔过程中应使用套管，套管之间的螺纹连接处不应使用润滑油。”

5.2.1.2 采样工具

文本内容：“不得对样品采集产生交叉污染或干扰，可使用不锈钢铲或木质铲等。”



6

5.2.1.3 盛装容器

文本内容：“盛装容器不得引入待测目标物，宜使用大小不小于 6 号（12×17cm）、厚度不小

于 8 丝的聚乙烯自封袋等。”

编制说明：

本标准列出了土壤现场采样工具、盛装容器等，均在后续的标准文本中出现。

为验证聚乙烯自封袋的大小和厚度对于快速检测结果的影响，编制组开展了相关验证试验。通

过比对使用不同大小聚乙烯自封袋进行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的结果，结果表明在对相同的样品进

行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时，使用的聚乙烯自封袋的大小与检测结果成正相关性，并于使用 6 号（12

×17cm）及以上规格的聚乙烯自封袋时为检测峰值，经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使用的聚乙烯自封袋

小于 6 号时，由于聚乙烯自封袋内气体空间较小，不法满足达到检测峰值的响应时间需求，导致检

测结果未达到峰值，结果偏低。故标准规定，宜使用大小不小于 6 号（12×17cm）及以上规格的聚

乙烯自封袋。

图 5-1 不同大小聚乙烯自封袋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结果

通过比对使用不同厚度聚乙烯自封袋进行重金属快速检测的结果，结果表明在对相同的样品进

行重金属快速检测时，结果表明不同厚度的聚乙烯自封袋对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无显著影响，但考

虑 6 丝及以下厚度的聚乙烯自封袋在实际现场工作中容易破损，经综合考虑，故标准规定，宜使用

厚度不小于 8 丝的聚乙烯自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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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不同厚度聚乙烯自封袋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

5.2.2 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

文本内容：“视待测目标化合物和现场条件可选择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设备（PID）对土壤中挥

发性有机物进行初步检测筛查。”

编制说明：

1.与 DB 4401/T 102.4-2020 中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视目标化合物和现场条件可选

择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仪（PID）或便携式火焰离子化检测仪（FID）等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测定仪对

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初步检测筛查。”

2.目前，VOCs 污染地块环境调查与监测一般需使用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中 VOCs

的总量进行筛查，常用的设备主要为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器（PID），见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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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PID）

3.PID 使用紫外灯光离子化土壤中挥发出的 VOCs，响应机理是电离电位等于或小于光能量的化

合物在气相中发出光电离。便携式 PID 通过紫外灯光源将有机物分子电离成为可被检测器识别的正

负离子，然后检测器通过捕捉到这些离子化的正负电荷并将其转化为电流信号，从而实现气体浓度

测量的换算。气体离子在检测器的电极上被检测后，很快与电子结合重新组成原来的气体和蒸汽分

子，因此 PID 是一种非破坏性检测器，它不会“燃烧”或永久性改变待测气体分子。图 5-4 为 PID

工作原理示意图。

图5-4 便携式PID工作原理示意图

部分 VOCs 的电离电位（IP）如下：苯乙烯（8.4eV）、苯（9.24eV）、甲基乙基酮（9.54eV）、

氯乙烯（9.99eV）、异丙醇（10.1eV）、乙烯（10.5eV）、乙酸（10.66eV）、二氯甲烷（11.32eV）、

四氯化碳（11.47eV）。按充入的气体种类，紫外灯分为四种类型：氩灯（11.7eV）、氪灯（10.2eV）、

氙灯（8.3eV）、氙灯（9.5eV）。氪灯应用最多、氙灯次之、氩灯应用最少（使用寿命最短）。因

此，必须根据土壤中目标污染物的种类，选择光源电能高于目标污染物电离电位的PID进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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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的主要性能特征是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且可调，还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以及线性范

围宽等。PID的灵敏度取决于光强度。四种光源以氪灯（10.2 eV）的强度最大，其次是氩灯，氙灯

最小。研究人员用10.2eV灯测定了各类有机物的灵敏度，发现 PID 的摩尔响应值大小顺序是：芳烃>

烯烃>烷烃；脂肪族酮>醛>酯>醇>烷烃；环状化合物>非环状化合物；支链化合物>直链化合物；（卤

代化合物中）I>Br>Cl>F；（取代苯中）给电子基团>受电子基团；（同系物中）高碳数>低碳数。PID

的选择性取决于光能量，能量小，可光电离的化合物种类少，选择性高。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 PID 设备包括 9.8eV、10.6eV、11.7eV 三种规格，可针对不同挥发性有

机物进行筛查（表5-1）。原则上使用 11.7eV 的 PID 能够检测更多种类的 VOCs，但该规格的 PID

使用寿命（2~6 月）远远低于其他两种规格的 PID（2~3 年）。此外，11.7eV的PID的灵敏度也明显

低于另外两种规格。因此，一般情况下，大多采用 10.6eV 的PID设备进行现场快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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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不同挥发性有机物的电离电位及其适用的PID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污染物 电离电位 污染物 电离电位 污染物 电离电位 污染物 电离电位 污染物 电离电位

丙酮 9.69 环氧氯丙烷 10.6 三氯氟甲烷 11.77 乙腈 12.2 1,3-二氯丙烯 /

1,2-二氯乙烯 9.65 溴甲烷 10.54 二氯二氟甲烷 11.75 1,1,1,2-四氯乙烷 /

碘甲烷 9.54 三溴甲烷 10.48 四氯化碳 11.47 1,2,3-三氯丙烷 /

2-丁酮 9.54 丙烯醛 10.13 三氯甲烷 11.42 1,2-二溴-3-氯丙烷 /

三氯乙烯 9.45 二硫化碳 10.08 二氯甲烷 11.32 六氯丁二烯 /

1,2-二溴乙烷 9.45 1,1-二氯乙烯 10 氯甲烷 11.28 顺-1,2-二氯乙烯 /

2-己酮 9.34 氯乙烯 9.99 1,1,2,2-四氯乙烷 11.1 2,2-二氯丙烷 /

四氯乙烯 9.32 1,1-二氯乙烷 11.06 1,1-二氯丙烯 /

4-甲基-2-戊酮 9.3 1,2-二氯乙烷 11.05 一溴二氯甲烷 /

苯 9.24 1,1,1-三氯乙烷 11 二溴甲烷 /

氯苯 9.07 1,1,2-三氯乙烷 11 顺-1,3-二氯丙烯 /

1,2-二氯苯 9.06 氯乙烷 10.97 二溴一氯甲烷 /

1,2,4-三氯苯 9.04 丙烯腈 10.97 1,3-二氯丙烷 /

1,4-二氯苯 8.98 1,2-二氯丙烷 10.87 1,1,2-三氯丙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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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甲苯 8.83 溴氯甲烷 10.77 溴苯 /

甲苯 8.82 正丙苯 /

氯丁二烯 8.79 4-氯甲苯 /

乙苯 8.76 叔丁基苯 /

异丙苯 8.75 1,3-二氯苯 /

间二甲苯 8.56 1,4-二氯苯-d4 /

邻二甲苯 8.56 仲丁基苯 /

对二甲苯 8.44 4-异丙基甲苯 /

苯乙烯 8.4 正丁基苯 /

1,3,5-三甲苯 8.39 1,2,3-三氯苯 /

1,2,4-三甲苯 8.27

萘 8.12

注：“一类”表示可使用9.8eV、10.6eV和11.7eV的 PID 进行筛查， “二类”表示可使用10.6eV和11.7eV的 PID 进行筛查， “三类”表示可使用11.7eV

的 PID 进行筛查， “四类”表示目前没有可作为筛查使用的PID， “五类”表示不确定是否可以使用现有的 PID 进行筛查。污染物的电离电位数据来源

于文献 [NIOSH, 2007]， “/”表示不在该文献中。



12

4.资料[RAE Systems Inc. RAE Systems PID training outline；RAE Systems Inc.

Comparison of PIDs and FIDs.]表明：便携式 PID对VOCs的灵敏度依次为：芳烃>烯烃、酮

类、醚类、胺类>脂类、醛类、醇类、脂肪烃>氯代脂肪烃>乙烷>甲烷（无响应）。总体而言，

PID 响应情况受有机化合物中不同结构的官能团影响，对丙酮响应最强，异丙醇次之，丙烷

最弱。PID 的检测范围大致在1~4 000ppm或0.1~1 000ppm之间。此外，较高的土壤水分对PID

读数存在明显影响。

5.综上所述，本标准建议根据仪器对目标化合物的灵敏度、目标化合物的电离电位、现

场条件等，可选择合适的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进行筛查。

5.2.3 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

文本内容：“视待测目标物和现场条件可选择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便携式快速

测定仪对土壤中重金属进行快速检测。”

1.与 DB 4401/T 102.3-2020 中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视待测目标物和现场

条件可选择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便携式快速测定仪对土壤中重金属进行快速检测。”

2.目前,重金属污染地块环境调查与监测一般使用到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见图

5-5。

图 5-5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

为验证 XRF 快筛结果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差异性，编制组组织广东安纳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环投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华测品标检测有限公司、广州竞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建研环境监

测股份有限公司共 7家单位开展了相关验证试验，比对不同浓度的元素的 XRF 快筛结果与实

验室检测结果的差异。试验结果表明，当总砷浓度高于 38.1 mg/kg 时，XRF 快筛结果较实

验室检测结果偏低 10%~28%，有较好参考意义。当铅在浓度介于 78~1458 mg/kg 时，XRF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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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结果较实验室检测结果偏低 16%~24%，有较好参考意义；当镉浓度 1434 mg/kg 时，XRF

快筛结果较实验室检测结果偏低 18%，有较好参考意义。当镍浓度高于 272 mg/kg 时，XRF

快筛结果准确性较好，XRF 快筛结果较实验室检测结果介于偏低 8%~偏高 6%之间，有较好的

参考意义。当铜浓度为 1567 mg/kg 时，XRF 快筛结果较实验室检测结果偏低 11%，有较好的

参考意义。具体如下：

表 5-2 不同浓度元素的 XRF 快筛结果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的比对

元素
实验室平均

结果，mg/kg

XRF 快筛平均

结果,PPM

XRF 较

实验室结果
相对偏差,%

总砷

38.1 34.3 偏低 10% 0.69-1.07
29.8 14 偏低 53% /
4021 2880 偏低 28% 0.55-2.27

铅

1458 1104 偏低 24% 0.54-0.90
78 65.4 偏低 16% 0.52-1.10
6285 2909 偏低 54% 0.24-0.70

镍

508 466 偏低 8% 0.60-1.22
272 288 偏高 6% 0.51-1.51
43 84 偏高 1 倍 /

铜

41 42 偏高 2% 0.30-1.37
1617

1567 偏低 11%
0.49-0.99

1535 0.84-1.28

镉

1434 1176 偏低 18% 0.61-1.06
0.93 38.4 偏高 40 倍 /
8.57 17.8 偏高 1 倍 /

5.3 基本原则和应用场景

5.3.1 基本原则

5.3.1.1 代表性原则

文本内容：“通过现场快速筛查，筛选出污染较重的土壤采样点位，确保监测结果的

代表性，真实反映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为场地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5.3.1.2 规范性原则

文本内容：“以程序化方式规范污染场地现场快速筛查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工作

程序和工作方法，保证污染场地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5.3.1.3 可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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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在满足污染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及回顾性评

估等各阶段监测要求的条件下，综合考虑现场快速筛查成本、技术应用水平等方面因素，

保证监测工作切实可行及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

编制说明：

本标准规定在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污染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治理修复、

工程验收及回顾性评估等各阶段监测工作时，通过现场快速筛查为相关工作提供依据应具备

代表性、规范性、可行性等基本原则。

5.3.2 应用场景

5.3.2.1 第一阶段调查

文本内容：“本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进行污染识别，一

般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如在第一阶段结束调查的地块，调查单位在开展现场踏勘时，可

使用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在疑似污染区域进行表层土壤快速筛查，为污染识别工作提供有

效的数据依据。一般单个地块不小于3个快筛单元，单个快筛单元面积不大于10000m2，采样

位置应位于疑似污染痕迹处或采样网格的中央，采样深度为0~50cm，同一快筛样品连续快

速检测3次，取其最高值为快筛结果”

编制说明：

根据 DB 4401/T 102.1规定，“本阶段调查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进

行污染识别，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本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

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否则，应开展第

二阶段调查。”

为进一步明确调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均无可能的污染源，为污染识别

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依据，本标准规定在调查单位在开展现场踏勘时，可使用便携式快速检

测设备在疑似污染区域进行表层土壤快速筛查。

如在第一阶段结束调查的地块，一般单个地块不小于3个快筛单元，单个快筛单元面积

不大于10000m2，采样位置应位于疑是污染痕迹处或采样网格的中央，采样深度为0~50cm，

同一快筛样品连续快速检测3次，取其最高值为快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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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第二阶段调查

文本内容：“本阶段调查以采样与分析为主，检测单位在开展采样工作过程中，确认

采样深度及分层时，宜使用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对岩芯土壤进行快速筛查，并根据便携式

快速检测设备的测定结果，筛选相应污染物浓度最高点进行采样。确保能更好地采集到有

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准确捕获污染，同时减少实验室工作量。”

编制说明：

根据 DB 4401/T 102.1 中对采样深度及分析的规定，“对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每个

钻孔至少应采集4个~5个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其他用地至少应采集3个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分层原则如下：采样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应采集0米~0.5米表层土壤样品，

0.5米以下深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集；0.5米~6米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2米；不同性

质土层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地下水位线附近应至少设置一个土壤采样点。同一性质土层

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根据实际情况在该层位增加采样点。同一土层宜通过现场

专业判断或根据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的监测结果，筛选相关污染物含量最高点进行采样。”

5.4 快速筛查样品采集

5.4.1 快速筛查样品采集位置的选择

文本内容：“第一阶段调查，可选择场地内有疑似污染痕迹的区域，去除表层杂物、

石头等，对表层土壤进行快速筛查。”

编制说明：

具体见编制说明5.3.2.1。

文本内容：“第二阶段调查，结合岩芯分层情况，0~6m的土层，一般快筛间隔不超过

0.5m；6m以下的土层，一般快筛间隔不超过1m，所有筛选点应以挑选疑似污染最重的位置

为原则。”

编制说明：

根据 DB 4401/T 102.1 中对采样深度及分析的规定，“对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每个

钻孔至少应采集4个~5个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其他用地至少应采集3个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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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原则如下：采样深度应扣除地表非土壤硬化层厚度，应采集0米~0.5米表层土壤样品，

0.5米以下深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集；0.5米~6米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2米；不同性

质土层至少采集一个土壤样品，地下水位线附近应至少设置一个土壤采样点。同一性质土层

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根据实际情况在该层位增加采样点。同一土层宜通过现场

专业判断或根据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的监测结果，筛选相关污染物含量最高点进行采样。”

由于0米~0.5米表层土壤样品为必需采集的位置，0.5米~6米土壤采样间隔不超过2米，

为确保同一土层厚度较大时能准确捕获污染，采集到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故本标准规定0~6

米的土层，原则上快筛间隔不超过0.5米；6米以下的土层，原则上快筛间隔不超过1米，所

有筛选点应以挑选疑似污染最重的位置为原则。

5.4.2 挥发性有机物快速筛查样品采集

文本内容：“用采样铲采集土壤后，去除土壤样品中的石块及杂物，将土壤置于聚乙

烯自封袋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应占1/2自封袋体积；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

免阳光直晒，取样后在30min内完成快速检测。

对于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的地块，为防止土壤中VOCs的挥发，岩芯钻探后应先

进行VOCs样品的采集，再采集快筛样品进行快速检测，根据快筛结果确定送检样品。”

编制说明：为防止在开展VOCs快筛的过程中，岩芯土壤中VOCs的挥发，本标准规定应对

各可能涉及到VOCs样品采集的位置先进行VOCs样品的采集，再采集快筛样品进行快速检测，

根据快筛结果确定送检样品。具体要求参照HJ 1019-2019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

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中的要求，规定“用采样铲采集土壤后，去除土壤样品中

的石块及杂物，将土壤置于聚乙烯自封袋中，自封袋中土壤样品体积应占1/2自封袋体积；

取样后自封袋应置于背光处，避免阳光直晒，取样后在30min内完成快速检测。”

5.4.3 重金属快速筛查样品采集

文本内容：“用采样铲采集土壤后，去除土壤样品中的石块及杂物，将土壤置于聚乙

烯自封袋中，封闭袋口，待检。”

编制说明：具体要求参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

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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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样品现场快速监测

5.5.1 快速检测设备校准

5.5.1.1 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

文本内容：“自检：按照仪器说明书打开仪器预热，仪器进行自检，仪器进入测量状

态。

零点：将零气通入仪器或将仪器进气口置于清洁空气中，校准仪器零点。”

编制说明：为确保快筛仪器的准确性，本标准规定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在使用前

应进行校准，具体校准流程为仪器开机自检、零点校准。

5.5.1.2 重金属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

文本内容：“自检：按照仪器说明书打开仪器预热，仪器进行自检，仪器进入测量状

态。

自校：使用仪器配套的校准核查标准片对仪器进行自校，如果仪器自校不通过，表明

仪器有故障，在使用前应给予排除。”

编制说明：为确保快筛仪器的准确性，本标准规定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

校准，具体校准流程为仪器开机自检、标准片自校。

5.5.2 挥发性有机物样品快速检测

文本内容：“采用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样品进行筛查时，操作流程如下：

a)将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中约1/2体积，封闭袋口；

b)适度揉碎样品，对已冻结的样品，应置于室温下解冻后揉碎；

c)样品置于自封袋中约10min后，摇晃或振动自封袋约30s，之后静置约2min;

d)将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探头伸至自封袋约1/2顶空处，紧闭自封袋，待数值出

现最高值后开始回落，记录仪器的最高读数。”

编制说明：整体参照HJ 1019-2019中的要求。其中HJ1019-2019 5.2.2 a)中规定快筛样

品装样量为约1/3~1/2，为验证不同装样量对VOCs快筛结果的影响，编制组开展了相关验证

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随着装样量的增加，检测结果锋值呈现上升趋势，当装样量超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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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升趋势放缓或小幅度下降。并考虑装样量过多现场的可操作性会较差，经综合考虑，故

标准规定，土壤样品装入自封袋约1/2体积。在快速检测时，应待数值出现最高值后回落，

记录仪器的最高读数。

图 5-6 不同装样量 VOCs 快速检测结果

5.5.3 重金属样品快速检测

文本内容：“采用便携式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样品进行筛查时，操作流程如下：

a)将土壤样品去除其中的石块及杂物，装入自封袋中，封闭袋口；

b)压实土壤并平整表面，保证样品检测接触面积不小于检测窗口面积，厚度不小于2cm；

c)土壤样品水平放置，前探测窗垂直对准土壤样品，检测时间一般不低于90s。当仪器

说明书有规定时，按说明书执行;

d)待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检测结束，记录仪器各重金属元素的读数。”

编制说明：具体要求参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

中的要求。为验证不同样品厚度和检测时间对重金属快筛结果的影响，编制组开展了相关验

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厚度的样品对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无显著影响。而当检测时间

小于90s时，同一样品多次检测结果相差标准差较大，结果重复性差。尤其是使用单检测器

的XRF，检测时间需达到120s才有较好的重复性。经综合考虑，故标准规定，样品厚度不小

于2cm；检测时间一般不低于90秒。当仪器说明书有规定时，按说明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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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不同检测时间重金属快速检测结果

5.6 样品快速筛查

文本内容：“对每个监测点位，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垂直方向层次的划分执行HJ 25.2

的相关规定，采样深度的具体体间隔须根据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读数进行调整，一般应选

择读数相对较高的土壤样品送实验室检测分析，或选择读数相对较高的取样相同位置采集

用于实验室分析的样品。用于实验室分析的样品，应当满足HJ 1019、HJ/T 166、DB 4401/T

102.1和DB4401/T 102.4及方法标准等要求。

对于部分重金属样品，必要时，也可使用便携式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测定，辅助分析

人员了解样品大致浓度水平，指引确定样品消解量等，以提高实验室工作效率。”

编制说明：快筛的基本原则，是通过现场快速筛查，筛选出污染较重的土壤采样点位，

确保监测结果的代表性，真实反映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为场地环境管理提供依据。故现

场采样点位的选择，应该按相关规范要求执行，并根据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读数进行调整，

一般应选择读数相对较高的土壤样品送实验室检测分析，或选择读数相对较高的取样相同位

置采集用于实验室分析的样品。

5.7 样品快速筛查记录与报告

文本内容：“应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测试结果，不

应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测试结果。”

文本内容：“样品快速筛查过程中，应现场及时记录土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并

保证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土壤快速筛查记录表可参照表A.1。”

文本内容：“记录内容应包括采样点或采样孔编号、采样深度位置、采样日期和时间、

监测人员、校核人员等信息。土壤样品快速筛查过程应保留照片或视频等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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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与DB 4401/T 102.3-2020、DB 4401/T 102.4-2020中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应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测试结果，不应选择性地舍

弃数据或人为干预测试结果。”

“土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应及时做好记录。”

“土壤采样过程中应对钻孔位置、钻孔过程、采样过程、样品及岩芯箱等关键信息拍照

或录像记录，所有影像资料均应含有钻孔编号、采样单位名称、采样日期等信息。”

5.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文本内容：“用于挥发性有机物与重金属快速筛查的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应进行检定

或校准，在其有效期内使用。并定期使用标准物质对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进行期间核查，

检查其性能及状态。根据地块污染情况和仪器灵敏度水平，设置PID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器的

最低检测限和报警限。”

编制说明：

与DB 4401/T 102.3-2020、DB 4401/T 102.4-2020中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视目标化合物和现场条件可选择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仪（PID）或便携式火焰离子化

检测仪（FID）等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测定仪对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初步检测筛查。便携

式有机物快速测定仪应在使用前检查其性能及状态。若选择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仪（PID），

应确保仪器的紫外灯电能高于目标化合物的电离电位。土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应及时做

好记录。”

“视待测目标物和现场条件可选择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便携式快速测定仪对土壤

中重金属进行快速检测。便携式快速测定仪应定期校准并在使用前检查其性能及状态。根据

地块污染情况和仪器灵敏度水平，设置XRF等现场快速检测仪器的最低检测限和报警限。土

壤样品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应及时做好记录。”

为确保快筛仪器的准确性，本标准规定用于挥发性有机物与重金属快速筛查的便携式快

速检测设备应定期使用标准物质对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进行期间核查，检查其性能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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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容：“使用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样品进行筛查时，每天应采集一

个大气背景值和自封袋本底空白值。”

编制说明：

由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可能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地块，为防止采样现场土壤挥发

性有机物挥发，现场大气背景存在目标污染物，以及自封袋本底值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导致

检测结果偏高，故本标准规定使用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对土壤样品进行筛查时，每天

应采集一个大气背景值和自封袋本底空白值，进行挥发性有机物快筛时结果应扣除本底空白

值。

文本内容：“当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检测样品浓度较高时，应将快速检测设备

置于清洁空气中进行清洗，待仪器读数回到零点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检测。”

编制说明：

为防止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检测设备在检测高浓度样品后，其内部管道仍附着有目标污染

物，导致后续样品检测结果偏高，故本标准规定当检测样品浓度较高时，应将快速检测设备

置于清洁空气中进行清洗，待仪器读数回到零点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检测。

文本内容：“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设备（PID）应确保仪器的紫外灯电能高于目标化合

物的电离点位。挥发性有机物的电离电位可参照表B.1。”

编制说明：

参照HJ 1019-2019中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视目标化合物和现场条件选择适当的便

携式有机物快速测定仪对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初步检测筛查。便携式有机物快速测定仪

的选择参考附录C，若选择便携式光离子化检测仪，应确保仪器的紫外灯电能高于目标化合

物的电离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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